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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随着昆士兰州人口不断快速增长，社区
共享型生活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
昆士兰州目前有38,000 多项社区共享型
产权计划（community titles scheme），
其中大约有 355,000 个独立物业。社区
共享型产权产业对昆士兰的经济正作出
越来越大的贡献。   

社区共享型生活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费用
较低而且方便的的生活方式选择。这种
方式对单身人士或打算缩小住房面积，
但仍然保持独立生活的退休人士有利。
有共同志趣与爱好的人们可以进行社交
聚会，或与周围邻居建立更密切的关
系。社区成员可以分享游泳池、花园等
公共设施。而如果他们自己建造或维护
这些设施则太贵或太困难。  

社区共享型生活有许多好处，但也需要
承担多种新责任。在许多情况下，这些
责任可能与传统的房屋和土地业主的责
任不尽相同。由全体业主组成的业主法
人团体要为由社区分担责任的事项作出
决定，是社区共享型生活中的一个关键
部分。 

然而许多新业主与潜在置业者对业主法
人团体成员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并不十分
清楚。 因此昆士兰政府编辑出版了这本
印刷品 – 业主法人团体：昆士兰社区共
享型生活简要指南。

本《指南》对社区共享型产权计划、业
主法人团体的成员和与业主法人团体
相关的其他人应承担的义务和享有的权
力，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意见。

本印刷品是给拥有社区共享产权计划
物业的业主，或考虑购买社区共享产
权计划物业的人士的一般性指南。它概
述了社区共享型生活和业主法人团体的
职责。这个指南的目的不是作为法律建
议，而是让消费者了解更多情况，特别
是在他们签约购买社区共享产权计划物
业之前更全面地了解情况。 

您如果需要了解更多资讯，昆士兰政
府通过业主法人团体与社区管理委员
会办公室（Office of the Commissioner 
for Body Corporate and Community 
Management / BCCM Office，简称BCCM
办公室 ）为需要了解社区共享产权计划
的人士提供咨询服务。BCCM 办公室也
提供解决争端服务，处理业主法人团体
中出现的，但无法在内部得到解决的争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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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英语人士，本手册可提供中文、德
语、希腊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与越南语
的多语言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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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社区共享型产权
计划？
社区共享型产权计划可包含复式住宅、
住宅单元区、高层住宅大楼、购物中心
或商业园区等，它是由个人地产/住宅单
元以及公共物业共同组成的。社区共享
型产权计划为人们提供了灵活的生活方
式，人们即可以在自己拥有一块土地或
一套大楼单元的同时，与其他业主共用
公共物业区域。

如果您正打算购置一套住宅单元或联排
住宅，那么您需要知道您是在投资加入
一个社区共享型产权计划。加入社区共
享型产权计划意味着您将不仅拥有自有
房产的相关权利与义务，同时对与社区
中其他业主共享的公共物业，也将拥有
特定的权利与义务。为此，潜在置业者
有必要了解哪些是公共物业，及其维护
保养与一般性修缮所需的费用。公共物
业可能包括公共车道或邮政信箱区、公
共电梯与楼梯、游泳池、网球场、车道
与高尔夫球场等。

什么是业主法人团体？

社区共享型产权计划的业主法人团体是
由参与该计划的所有业主组成的。新加
入的业主将自动成为业主法人团体的成
员。

业主法人团体必须服从《1997 年业主法
人团体与社区管理法案》（BCCM Act）
及适用法规。

业主法人团体（业主或业主代表）就共
同承担责任的各项事务做出决议，其中
包括：

•	 公共物业（包括设备与服务）的维护
与管理

•	 确定各业主为确保团体正常运作所需
缴纳的征收款（财务出资）

•	 投保公共风险保险

•	 对建筑物投保所有强制保险

•	 制定与实施旨在对地产与公共物业进
行管理与控制的规章制度

在考虑购买一套属于社区共享型产权计
划的单元时，您应当弄清楚其是否拖欠
任何费用与款项，作为新业主，您必须
支付与缴纳这些拖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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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

业主法人团体必须通过年度大会选举出
一个委员会。委员会由执行委员（主
席、秘书与司库）与数名普通成员组
成。根据计划的规模大小，委员会的成
员人数可介于三至七人之间。

如果业主法人团体中有意加入委员会的
成员人数不足，或者执行委员职务的空
缺超过一人以上，则相当法规允许业主
法人团体聘用一位业主法人团体经理以
执行委员会的职能。

公共物业的维护

业主法人团体有责任对公共物业进行维
护。由于公共物业中可能涉及草坪、入
口车道、游泳池、公用门窗等，因此业
主法人团体必须清楚地了解其计划所备
案的是哪一种规划类型。例如，以“建
筑型规划”注册的社区共享型产权计划
与以“标准型规划”注册的社区共享型
产权计划在责任范围上存在着显著的
区别。规划副本可以向环境与资源管
理部（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Management）索取。产权登记
服务中心咨询电话：13 13 04。

业主法人团体可以雇佣专业服务（如园
丁、游泳池清洁工等）来进行维护工
作。在一些小规模的计划中，业主法人
团体成员会以自愿的形式提供自己的服
务。当然，专业服务会涉及一些费用，
这些费用与其他财务事项必须提交年度
大会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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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大会

可能被纳入年度大会会议日程的其它事
务还包括：

•	 选举下一年度的委员会成员

•	 年度的费用与征收款（以上述两项预
算为基础）

•	 续保与增加购买其它保险

•	 由业主提交的任何动议。

年度期间，如需对任何事项做出紧急讨
论或决议，还可以召开特别大会（亦称
临时大会）。拟考虑的事项可能包括维
修、争端处理或规章制度的修订等内
容。

依据法律规定，每个业主法人团体每年必
须召开一次年度大会。在年度大会中，业
主应当对业主法人团体的财务状况与发展
方向进行讨论。业主法人团体每年必须批
准两项预算：

包含以下日常费用的管理基金预算：

•	 公共物业的一般维护

•	 由业主法人团体支付的保费

•	 其它固定周期性费用（如每周的园艺
服务）

在未来十年内对以下主要/重大项目进行
维保护养的基础上所核算的偿债基金预
算：

•	 建筑物涂刷油漆（如属于业主法人团
体责任的范畴）

•	 游泳池的修缮翻新

•	 重要资产的购置或更换（如乘坐式割
草机、游泳池家具等）。

作为业主法人团体成员需要缴纳哪些费用？

根据预算的情况，业主法人团体必须对
每位业主所需缴纳的出资（征收款）以
及缴纳的期限做出规定。征收款的核算
应当以地产权益计划为依据

地产权益表包含两种形式（出资表与利
息表），各业主应当按照以出资表为基
础的地产权益比例来对公共物业的维护
费用进行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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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物业的维护费用是以出资表为基础
的地产权益来进行核算的。而保险费
用的处理方式则有所不同，它是根据社
区共享型产权计划所适用的分区规划类
型（即“建筑型规划”或“标准型规
划”）来确定的。如需了解详情，可向
业主法人团体与社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索取“保险”情况说明书，或登陆网
站：www.justice.qld.gov.au/bccm。

地产权益是由原始业主（房产开发者）
在编制该社区共享型产权计划的首份《
社区管理声明》（CMS）时所确定的。
每个社区共享型产权计划的《社区管理
声明》副本均可向环境与资源管理部索
取，咨询电话：07 13 13 04。

如地产权益份额不符合《1997 年业主
法人团体与社区管理法案》的相关规
定，则需要进行调整。如需了解详情，
可致电业主法人团体与社区管理办公
室：1800 060 119；或登陆网站：
www.justice.qld.gov.au/bccm。

案例分析
Sally 与 John 在当地拥有一套联排住宅。
其业主法人团体的管理基金预算中包含
作为公共物业的花园维护费用、业主法
人团体管理费用以作为公共物业的车道
清扫费用。

根据地产权益出资表，其联排住宅所分
配的出资表地产权益份额为 3份。Sally 
与 John 的邻居——Alex 与 Matthew 所分
配的出资表地产权益份额为2 份。而出
资表地产权益总份额（合计）为 30。因
此，Sally 与 John 需要支付 3/30 或 10% 
的征收款；而Alex 与 Matthew 则需要支
付 2/30 或 6.6% 的征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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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遵循哪些规章 
制度？

规章制度是社区共享型产权计划中适用
于对公共物业内的动物豢养、噪音与车
辆停放等各项事务进行规范管理的全套
规定。《1997 年业主法人团体与社区管
理法案》允许业主法人团体采用由《法
案》制定的标准规章制度，或根据具体
情况自行制定规章制度。

建议各位业主获取一份规章制度的副
本，以确保了解自己所享有的权利与需
要承担的责任。

社区共享型产权计划的规章制度包含于
《社区管理声明》当中。《声明》文件
由环境与资源管理部的产权登记处所存
档。如不清楚自己社区共享型产权计划
所适用的规章制度，可联系业主法人团
体秘书或致电产权登记服务中心： 
13 13 04。

家是心灵的归宿

拥有个人地产的每位业主都有义务使自己的物业保持良好状况。如果未能保持
个人物业的整洁，并有碍于他人或公众的观瞻，则业主法人团体有权利对该物
业进行维修或维护，并要求业主承担费用。

投资

作为投资者，您所拥有的权利与责任与
您作为业主/住户的权利与责任是完全
一致的。您必须使投资物业保持良好状
况，并且需要缴纳同其他住户一样的征
收款与附加费用。

所有业主都必须向业主法人团体提供一
个澳大利亚的居住地址或商业地址。

如果您打算将自己的住宅单元出租他
人，则必须依据2008 年住宅租赁与房
屋出租法案（Residential Tenancies and 
Rooming Act 2008）向您的承租人提供业
主法人团体规章制度以及任何后续修订
版本的副本。

如您的住宅单元出租时间超过六个月，
则必须向业主法人团体提供承租人的姓
名及其居住地址或商业地址。如需了解
详情，请致电住宅租赁局：1300 366 311
，或登陆网站：www.rta.qld.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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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准确的背景信息

3. 	业主法人团体秘书：查询业主法人团
体的相关记录可了解其它的重要信
息，包括您准备购置的物业进行的任
何改建（阳台围护结构、空调安装
等）是否获批准，是否带有任何限制
条款，谁应当对其维护与保险承担责
任等内容。此外，还可以查阅业主法
人团体已经签署的有关保安、出租、
业主法人团体管理或电梯维护等事务
的协议。

 

在查询物业转让的同时，潜在置业者还
应当尽量收集与了解业主法人团体的相
关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对业
主法人团体的信息进行查询：

1. 	环境与资源管理部：可索取《社区管
理声明》副本。《社区管理声明》提
供了有关具体社区共享型产权计划
的详细信息，包括该计划拟定的未
来发展、地产权益、规章制度以及该
计划适用的监规模式等具体信息。如
需了解详情，请致电产权登记服务中
心：13 13 04，或登陆网站：
www.derm.qld.gov.au。

2. 	司法检察部下属的业主法人团体与社
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查询有关社区
共享型产权计划的判决与裁定，也可
查询有关业主法人团体立法的一般信
息。如需了解详情，请致电： 
1800 060 119，或登陆网站：
www.justice.qld.gov.au/bc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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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者提问清单

 	 您是否知道自己在购买这套房产后将成为某一业主法人团体的成员？

 	 您是否知道该业主法人团体已签署了哪些合同？

 	 您是否阅读与理解了该业主法人团体的规章制度，并了解这些规章制度对自己的
影响？

 	 您是否了解自己需要向该业主法人团体出资多少？

 	 您是否了解自己应当承担哪些维护责任？

 	 您是否了解该业主法人团体经理与现场经理（如设有）所具有的职能？

 �	 您是否已经确认公共物业或个人地产没有拖欠业主法人团体应缴费用的情况，没
有尚未结案的裁决，且不存在任何缺陷？

签署协议后，下一步需要做什么？

一旦您购置而加入了社区共享型产权计划
的协议，您需要：

•	 确保您的律师向业主法人团体提供一份
业主法人团体与社区管理表格 8《业主
法人团体名册信息》，以通知所有权的
变更。名册信息表中应当提供现有房地
产业主的姓名与地址清单，包括您自己
的姓名，以确保您收到业主法人团体各
项事务的通知，如会议通知与缴费通
知。

名册信息表属于业主法人团体记录的组成
部份，可依据《1997 年业主法人团体与管
理法案》及相关法规的规定，对该名册信
息表或者其它注册信息与文件进行查询。

•	 确保自己保留一份该社区共享型产权
计划《社区管理声明》的副本。事先
了解相关规章制度的内容，以避免产
生任何误解。 

《社区管理声明》还规定了您的地产权
益（为征收款之计算），并明确了该社
区共享型产权计划所适用的监规模式。

•	 向环境与资源管理部索取一份注册规
划副本。如涉及维护问题，而需要向
业主法人团体与社区管理委员会办公
室咨询，知道自己社区共享型产权计
划所注册的规划类型有助您获取与之
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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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法人团体与社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Office of the Commissioner for Body 
Corporate and Community Management)

提供有关业主法人团体法规以及当事人
无法协商的争端解决办法等信息咨询。 

电话: 1800 060 119

网站: www.justice.qld.gov.au/bccm

环境与资源管理部（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房产所有权

提供一个有关房产所有权与其它交易的
房地产注册系统，包括业主法人团体规
划与《社区管理声明》的注册信息。

电话: �13 13 04

网站: www.derm.qld.gov.au

澳大利亚住宅经理人协会昆士兰州公司
（Australian Resident Accommodation 
Manager’s Association Queensland Inc, 
ARAMA）

为昆士兰州的住宅经理人提供有关社区
共享型产权计划的保安、出租等信息与
支持服务。

电话: 07 3257 3927

网站: www.qrama.com.au

昆士兰州社区产权协会有限公司 
(Community Titles Institute Queensland 
Limited, CTIQ）

提供昆士兰州内有关业主法人团体经理
人或其他社区共享型产权计划管理人员
的信息与支持。

电话: 07 3839 3011

网站: www.ctiq.org.au

昆士兰住宅单位协会（公司）(The Unit 
Owners Association of Queensland Inc, 
UOAQ)

为住宅单位与联排住宅的业主提供相关
信息、申诉与支持。

电话: 07 3220 0959

网站: www.uoaq.org.au

昆士兰民事与行政仲裁庭（Queensland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Tribunal，简称
QCAT)

裁决复杂的业主法人团体纠纷，包括独
立物业权益调整、合同问题以及对仲裁
员法令进行的上诉。

电话: 1300 753 228

网站: www.qcat.qld.gov.au 

查询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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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租赁局  
(Residential Tenancies Authority, RTA）

向承租人，出租人、代理、住宅与服务
提供商提供有关2008 年住宅租赁与房屋
出租法案的信息与支持。住宅租赁局还
可提供出租合同押金管理、争端解决与
免费的社区教育服务。

电话: 1300 366 311

网站: www.rta.qld.gov.au

昆士兰法律援助中心 
(Legal Aid Queensland)

免费提供有关刑法、家庭法与民法等法
律信息与咨询，并为属于经济与社会弱
势群体的昆士兰州公民提供法律代表。

电话: 1300 651 188

网站: www.legalaid.qld.gov.au

基础设施与规划部（Department of 
Infrustructure and Planning）

承担规划、基础设施和当地政府责任，
包括提供建筑物、管道以及可持续住房
咨询和建议。

电话: 07 3227 8548

网站: www.dip.qld.gov.au

昆士兰消防与救援服务处 
（Queensland Fire and Rescue Service）

建筑物防火安全处 
（Building Fire Safety Section）

提供消防与救援服务，包括严格服从建
筑物防火安全标准。

电话: 07 3274 9905

网站: www.fire.qld.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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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物由昆士兰州政府透过业主法人
团体与社区管理委员会专员办公室提
供。Level 4, 363 George Street, Brisbane.

免费咨询热线: 1800 060 119. 

电子邮箱: bccm@justice.qld.gov.au 

网站: www.justice.qld.gov.au/bccm

本《指南》概括地介绍了在依据《1997 
年业主法人团体与社区管理法案》成
立，并依据《1997 年业主法人团体与
社区管理（标准模式）法规》（Body 
Corporate and Community Management 
(Standard Module) Regulation 2008）运
营的，社区共享型产权计划社区内生活
的一些基本原则。每个社区共享型产权
计划应当遵循《1997 年业主法人团体
与社区管理法案》、其它适用法规以及
该社区共享型产权计划的《社区管理声
明》的相关规定。法律的援引具有复杂
性，应当根据不同的条件与具体情况适
用相关条例。

如果您无法确定某一业主法人团体相关
法律的适用性，建议您寻求独立的法律
咨询。

如需获取有关《1997 年业主法人团体与
社区管理法案》、监管模式与任何修订
版本的副本，可通过以下方式向 SDS 出
版社（SDS Publications）运营的政府书
店（Government Bookshop）索取：

•	 网站：www.sdpublications.qld.gov.au 

•	 电子邮箱： service@sds.qld.gov.au 

•	 电话： 13 13 04

有关业主法人团体的法律法规副本，
也可从议会办公厅（Office of the 
Parliamentary Council）的网站进行免费
下载：www.legislation.qld.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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